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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回應表初稿審查 

法務部單一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紀錄(第 2 場次) 

時間：108 年 4 月 22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法務部廉政署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

出列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薛政濱、黃敬筌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今(22)日會議接續 108年 4月 18日下午召開之第 1場次審

查會議，從第 23點開始審查，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及 NGO代表與

會，並請不吝提供寶貴意見。 

貳、 審查法務部單一部會點次 

一、 第 23 點 

（一） 法務部調查局(下稱調查局)：目前提列資料尚未包含私部門

反貪腐培訓，將予以補充。 

（二） 許委員福生：調查局肅貪案件如何回饋至法務部廉政署(下

稱廉政署)進行「再防貪」，是1項重要的機制。廉政署提列

之「適時辦理廉政預防業務專精研習或廉政查處專精研習」

績效指標，建議應補強場次等量化指標。 

（三） 李委員聖傑： 

建議考慮引進國際專業證照，並列為調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

員的證照指標；相關專業證照涉及私部門，私部門也應有相

當的程度及水準。另訓練課程內容，建議引進國外相關新知

識。 

（四） 莊委員文忠： 

建議加強說明相關訓練課程的亮點，突顯出在預防及打擊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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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方面不一樣的作法。若廉政署與調查局的訓練課程能夠相

互交流，將會有正面幫助。 

（五） 主席： 

1. 請廉政署及調查局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。 

2. 廉政署及調查局開設訓練課程應相互提供參加名額，並請廉

政署及調查局增補相關規劃說明。 

二、 第 25 點 

（一） 許委員順雄： 

目前回應內容多屬「凍結」及「沒收」之策略措施，建議應

加強說明「辨識」及「追蹤」的相關作為。 

（二） 許委員福生： 

建議績效指標納入查扣案件數及查扣金額統計。 

（三） 李委員聖傑： 

《洗錢防制法》及《刑法》沒收罪章分別在104年及105年修

法，建議在本點具體措施及績效指標加強說明洗錢防制教育

訓練相關作法。另建議法務部檢察司(下稱檢察司)在預定完

成時程提出明確日期。 

（四） 莊委員文忠： 

《財團法人法》制定公布後，針對私部門洗錢防制訂有相關

規範，包含財團法人財務公開、資訊公開、洗錢防制教育訓

練等，建議納入作為亮點。 

（五） 林委員瑞彬： 

宗教性財團法人屬高風險洗錢防制的對象，建議應納入相關

防制洗錢因應作為。 

（六） 主席： 

1. 請檢察司及調查局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。 

2. 參考我國針對APG評鑑提出之洗錢防制相關資料，請檢察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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彙整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(下稱洗防辦)資料，補充洗防辦

持續辦理公、私部門洗錢犯罪，查扣貪污犯罪所得、沒收新

制等相關強化作為，並建議將查扣金額列入績效指標。 

3. 預定完成時程「於下次國家報告完成前，每年辦理」，均請

修改為「每年辦理」。  

三、 第 26 點 

（一） 陳委員荔彤： 

1. 臺灣企業很多，私部門反貪腐訓練課程之參加人數及內容廣

度(賄賂、內線交易、收取回扣等)皆應再精進，建議以《聯

合國反貪腐公約》為準據，並參酌其他國家作法。 

2. 建議調查局蒐集國外實務作法及立法例，再考慮國內應修法

或立法。 

（二） 楊委員怡芳： 

會計師事務所及律師事務所常收到客戶關於企業內控、企業

內部反貪腐等委託案件，建議調查局進行實務及立法研究

時，可深入探討相關案件。 

（三） 莊委員文忠： 

除企業肅貪案數統計外，建議針對指標案件或社會矚目案件

採取更具體的作法，例如整理成案例對企業溝通宣導等。 

（四） 林委員瑞彬： 

1. 企業肅貪教育宣導的效果有限，建議可以從風險管理的角

度，先進行風險評估，包含哪些企業類型比較可能發生貪

腐、收取回扣等，較能進一步鼓勵這些企業採取反貪腐措施

或予以監督。 

2. 建議應立法建立完整的企業反貪腐制度，現階段透過公司治

理評鑑、降低董監事責任及其他鼓勵措施等，是比較可行的

作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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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主席： 

1. 請調查局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，補充具體案件，或積極與

企業溝通等具體措施。 

2. 請調查局審酌是否辦理委外研究，蒐集探討企業肅貪之國外

實務作法及立法例，作為相關法制修訂參考，並請於6個月

內完成。相關作法請納入本點回應內容。 

四、 第 27 點 

（一） 李委員聖傑： 

建議檢察司補充具體計畫、措施及更明確之績效指標，且內

容除刑事責任外，應包含民事及行政責任。具體措施中應提

出具體修法方向，避免抽象模糊概念。 

（二） 主席： 

法人責任相關法制與廉政署目前辦理的「建構私部門防貪機

制委託研究案」不同，請檢察司成立工作坊進行研究，包含

法人刑事、民事及行政責任，可先針對刑事責任研擬強化。

相關作法請納入本點回應內容。 

五、 第 28 點 

（一） 許委員福生： 

建議在績效指標明訂每年召開會議次數，例如每年至少召開

2次會議。 

（二） 莊委員文忠： 

除發放獎金外，事後有無追蹤關懷檢舉人，也會影響到檢舉

人對制度的信心和再檢舉的意願，建議納入具體措施。 

（三） 主席： 

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。 

六、 第 29 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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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

請廉政署依本會議第1場次會議有關結論性意見第6點之決議事

項修正資料。 

七、 第 30 點 

主席： 

請檢察司納入前述工作坊進行研究【同第27點第(二)項】，擬

具草案條文後，再提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討論。相關作法請

納入本點回應內容。 

八、 第 31 點 

（一） 李委員聖傑： 

有關本點、第27點及第30點，建議請檢察司針對相關修法議

題舉辦學術研討會，並提列為具體措施，避免具體措施過於

抽象。 

（二） 陳委員荔彤： 

建議參酌國外立法例，引進相關作法，研擬出符合我國國情

的作法。 

（三） 主席： 

請檢察司納入前述工作坊【同第27點第(二)項】進行整體刑

事政策研究，包含透過舉辦研討會等方式。相關作法請納入

本點、第27點及第30點回應內容。 

九、 第 33 點 

主席： 

請檢察司瞭解司法院是否已研議修正《刑事訴訟法》，法務部

是否研擬具體修正條文建議司法院修法，並請納入前述工作坊

【同第27點第(二)項】進行研究。相關作法請納入本點回應內

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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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第 34 點 

主席： 

（一） 請檢察司及廉政署補充說明法務部研擬《刑法》修正草案並

陳報行政院審查之內容及過程。 

（二） 影響力交易罪究係於《刑法》或《貪污治罪條例》修正，請

檢察司納入前述工作坊【同第27點第(二)項】進行研究。相

關作法請納入本點回應內容。 

十一、 第 36 點 

（一） 許委員福生： 

建議法務部法律事務司(下稱法律事務司)明確提出《國家賠

償法》修正草案條文，說明如何落實本點意見。 

（二） 主席： 

1. 請法律事務司依許委員意見增補資料，並說明相關修法進度

期程。 

2. 另因貪污犯罪中，國家無法依《國家賠償法》求償，請補充

說明我國亦透過強化沒收機制，剝奪犯罪所得。 

十二、 第 37 點 

（一） 葛委員傳宇： 

1. 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11條第3項主要係處理在大陸地區行賄

問題，臺商是被規範的對象，被動接受賄賂的大陸地區公務

員並未受規範，本點意見應是要求強化行受賄雙方的責任。 

2. 前述條文在我國目前案件數為零，國際審查委員關切我國海

外執法的能力，此在下次國家報告頇有著墨回應。 

（二） 林委員瑞彬： 

除刑事責任外，在企業方面，若貪污造成其他競爭者的損

失，透過放寬因果關係、損害賠償之認定，讓民間有求償管

道，也可有效減少貪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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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主席： 

1. 請檢察司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，並納入前述工作坊【同第

27點第(二)項】進行研究。相關作法請納入本點回應內容。 

2. 本點意見內容涉及海外執法，亦與廉政署、調查局、內政部

(移民署、警政署)及外交部相關，請秘書單位將本點列入行

政院跨院(部會)審查會議討論。 

3. 另請檢察司、調查局及廉政署積極發展海外行賄案件偵辦，

包含大陸及港澳地區案件，並請以每年偵辦1件為目標。 

十三、 第 40 點 

主席： 

請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補充說明《引渡法》修正草案相關

內容(敘述所採原則，無頇詳細草案條文)，並說明修法進度期

程。 

十四、 第 45 點 

主席： 

請檢察司補充說明我國沒收新制規定，及查扣不法所得案件、

金額統計資料，可以年度累計方式呈現。 

參、 主席結論 

請各機關(單位)依本會議計2場次之會議決議修正回應表內

容，於108年6月15日前以電子郵件寄送秘書單位(廉政署)彙整。 

肆、 散會。(中午 12時) 










